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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三门峡市家庭服务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三门峡市商务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三门峡市尚百帮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三门峡市家庭服务业协会、三门峡市家庭服

务业协会工会联合会、河南省巾帼创业家庭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渑池蓝洁培训有限公司、河南尚百帮服

务发展有限公司、义马系鸿贝贝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尚高锋、黄丽合、姚双双、侯艳娜、王晓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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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  居家养老操作基本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居家养老操作基本规范的术语和定义、家政服务机构、服务人员、服务内容、服务管

理、客户沟通以及客户关系管理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三门峡市行政区域内的居家养老操作基本规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5624.1 服务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一部分：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15624.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居家养老服务 

依据法律及合同要求，由正式登记注册的养老机构、家政服务机构、社会团体等其派出人员，按照

客户要求，提供老年人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 

 3.2 

居家养老服务客户 

接受居家养老服务的家庭或个人。（本标准以下简称客户） 

 3.3 

居家养老服务员 

依法取得职业资格，并专职或兼职从事居家养老服务的人员。 

注： 根据服务员每次在客户家里工作时间的长短，分为钟点工（2 小时以上 4小时以内）、日工（8 小 时）、全

日制工（24 小时）三种。 

4 服务内容 

生活护理 4.1 

提供洗衣、做饭、整理卫生、居室保洁、衣服熨烫、陪同看病、取药、代为购物服务，以及帮助清

理个人卫生及大小便，照顾睡眠、饮食。 

保健护理 4.2 

为客户提供按摩、测血压、测体温、提醒吃药、肢体康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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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服务规范 

生活照料 5.1 

5.1.1 助洁服务 

5.1.1.1 助浴前应进行安全提示。 

5.1.1.2 助浴过程中应有家属或其他监护人在场。 

5.1.1.3 助浴过程中应注意观察老年人身体情况，如遇老年人身体不适，协助采取相应应急措施。 

5.1.1.4 上门助浴时应根据四季气候状况和老年人居住条件，注意防寒保暖、防暑降温及浴室内通风，

防受凉、防烫伤。 

5.1.1.5 助浴过程中应保护老年人隐私，尊重心理需求。 

5.1.1.6 助浴过程中按需适用润肤露。 

5.1.2 洗涤服务 

5.1.2.1 提前准备好收集衣物的装置。 

5.1.2.2 分类收集衣物、被褥和尿布，污物和洁物分开放置。 

5.1.2.3 根据衣物的质地和颜色分类洗涤、晾晒。 

5.1.2.4 衣物交收及纪录应清晰。 

5.1.2.5 定期协助清洗及晾晒床单、被罩、枕巾、浴巾、被子、蚊帐、窗帘、沙发布套等家居织物。 

5.1.2.6 贵重衣物应建议服务对象选择有资质的专业洗涤机构服务。 

个人护理 5.2 

5.2.1 每隔一段合理时间，为服务对象提供翻身、洗发、修剪毛发、剪指（趾）甲、更换衣服鞋袜和

尿片等服务，保持服务对象全身清洁、舒适无异味。 

5.2.2 开展服务前，服务人员应彻底清洁双手，告知服务对象护理项目具体操作程序，使服务对象明

白且合作。 

5.2.3 触碰服务对象身体部位、取用服务对象个人用品时应用语言提示服务对象，并取得服务对象同

意。 

5.2.4 进行洗澡、更换衣服和尿片等服务时，应保障服务对象的尊严和隐私（如设置屏风或帘幕遮隔

等）。 

5.2.5 在服务对象能力范围内，鼓励其提高自我照顾能力。 

协助进餐 5.3 

5.3.1 开展服务前，评估服务对象的进食能力及膳食需要，并定期更新。 

5.3.2 确保进餐者及协助进餐人员均有采取合适的卫生措施。 

5.3.3 为上肢肌肉及关节无力的服务对象提供进食辅助器材，以协助他们维持独立进食的能力。 

5.3.4 对被评估为有吞咽困难的服务对象，应根据医疗专业人员的喂食指导意见，并为服务对象选择

质地及稀稠度适合的食物。 

5.3.5 针对不能自行进食的服务对象，应以合适方法与速度进行喂食。 

5.3.6 针对表达困难或患老年痴呆的服务对象，应观察和详细记录其进食及饮用的份量。 

5.3.7 防止食物哽喉，应避免供应容易黏附口腔（如糯米或年糕等）、容易松散（如蛋卷或酥饼等）

及质地过硬（如花生或核桃等）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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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就医 5.4 

5.4.1 确保服务对象在就医前准备好身份证、病历、诊疗卡、医保卡等证件。 

5.4.2 应根据服务对象的身体状况和要求规划和选择合适的往返交通路线及交通工具、助行工具。 

5.4.3 协助服务对象与医生的问诊交流，包括向医生表达服务对象的重要状况、协助记录医生医嘱、

提醒服务对象执行医嘱、将就诊情况汇报服务对象家属及上级主管。 

5.4.4 遇紧急送医情况，应全程陪护服务对象办理挂号、入院、取药等手续，安抚服务对象情绪，且

与服务对象家属保持沟通，直至家属到医院交接为止。 

代办服务 5.5 

5.5.1 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提供代购生活必需品、代领物品、代缴费用等服务（不包括处理重要个

人物品或贵重财物）。 

5.5.2 代领、代购的物品应符合服务对象要求，准确记录购买的品种，清点钱物，做到当面清点并签

字。 

5.5.3 处理财务或及协助支付水电煤气等日常开销，应与服务对象当面清点钱物、证件、单据等，做

好记录。 

5.5.4 接触涉及服务对象隐私的物品时，应保持职业操守，尊重服务对象的隐私，不向他人谈论服务

对象的家庭情况或钱物情况。 

助餐配餐 5.6 

5.6.1 助餐配餐服务应注意营养、合理配餐。 

5.6.2 服务人员应持有健康证，分餐员应佩戴口罩及厨帽。 

5.6.3 根据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原则和老年人特点拟定餐单，应保持食材多样化，选择易于咀嚼的

食材和烹调方式。 

5.6.4 每周应有餐单，餐单应根据荤素搭配、干稀搭配、粗细搭配及服务对象需求制定。 

5.6.5 应根据服务对象的文化、宗教和种族特点，提供合适的食物，如全素餐。 

5.6.6 针对特殊老年人（如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肥胖症、脂肪肝等），宜在营养师或

专业人员指导下提供针对性配餐。 

5.6.7 定期收集服务对象的喜好和意见，关注其健康状况，定期改善餐单； 

康复护理 5.7 

5.7.1 熟练掌握常见的康复训练器材包括步行器、固定单车、手臂滑轮、平衡杠、肋木、扶梯、手指

训练器等。 

5.7.2 开展服务前及有需要时，应由专业人员评估服务对象的身体状况并制定训练计划。 

5.7.3 训练计划包括服务对象目前存在的功能障碍及身体情况、目标、项目与内容、训练场所、方法、

时间安排等。 

5.7.4 应告知服务对象训练的目的及安全注意事项。 

5.7.5 确保设备完好（如螺丝无松动、安全带长度合适等），确保场地安全（如检查场地通风换气、

防滑、无障碍物等）。 

5.7.6 协助服务对象使用康复器材时，应注意观察老年人的身体、训练状况，及时给与协助、指导和

鼓励。 

5.7.7 对服务对象的身体情况、训练情况、效果及反馈等有文字记录。 

文化娱乐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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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 合理安排活动时长、频率，活动场地应有活动时间安排表。 

5.8.2 制定符合老年人特点的教学计划，教学计划包括学习需求、学习目标、教学措施、教学安排、

教材使用、课程设置等。 

5.8.3 采取适当形式展示学员的作业、习作、总结等，推荐学员有关作品、节目对外参赛，体现学员

学习成效。 

5.8.4 定期开展作品展示活动，展示学习成果。 

5.8.5 活动与教育相结合，引导老年人自主自愿地学习。 

精神慰藉 5.9 

5.9.1 每周电话问安不少于 1次，耐心倾听，与老年人谈话每次不少于 15 分钟，有谈话记录。 

5.9.2 服务对象生日、传统节日应电访或上门问候。 

5.9.3 定期（如中国传统节日）组织志愿者关怀探视、慰问服务对象。 

5.9.4 在陪聊、谈心过程中应尊重服务对象的需要，语速适中，耐心、细致，不应有意打探隐私，达

到心理疏导和抚慰的效果。 

5.9.5 为生活方式经历重大改变的服务对象（如入院、丧偶、丧子、重大疾病确诊等），提供个别的

心理关顾服务，以协助其适应生活方式转变。 

 


